
一、企业概况

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9 月，是以工程监理、招标代理和工程咨询

为主营业务的国有改制企业。公司注册资本 5600 万元，具有甲级工程咨询、甲级工程造价咨

询、甲级工程监理、甲级工程招标代理、甲级政府采购招标代理、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工

程项目管理和建筑装饰装修设计及施工等资质。

公司主要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电力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公路工程、水利工程、

人防工程、文物保护和环境工程监理，工程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招标代理，建筑装饰装

修设计与施工等业务。以“诚信”和“实力”赢得了市场，赢得了客户。先后承担了包括住宅

建筑工程、公共建筑工程、工业厂房工程、文教卫生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港

口航道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机电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等专业在内的各类监理项目

累计近 2000 多项，累计总计建筑面积近 900 万㎡，累计总投资 238 亿元。工程质量合

格率 100%，其中荣获鲁班奖 1 个、“五羊杯”奖 3 个、省市优良样板工程 9 个、省市

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 25 个。在招标代理业务领域，公司累计完成各类招标代理项目累计

2000 多项，项目累计中标金额 431 亿元。其中中标金额 1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个数为 383

个。

梅州分公司自2010年开展业务以来，先后承担了招标代理及政府采购业务500多项，各类

可研报告及PPP实施方案，PPP物有所值及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等工程咨询项目近百项，包括多项

投资额数十亿计的PPP项目，同时承接了含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电力工

程、水利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在内的各类监理项目近百项。

公司人才结构合理，技术力量雄厚，拥有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

注册咨询工程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建筑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招标师等专业配套、经验

丰富的不同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公司实行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依据GB/T19001-2008、GB/T24001-2004、

GB/T28001-2001标准，建立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制订、实施、完善各项管

理制度。公司以“更高的效率，更新的服务；更高的标准，更新的价值”的经营理念为创新标

准，以“团结互助、和谐上进、共赢发展” 的核心文化为精髓，以 “客户价值，勇于负责，

团队精神，创新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为坐标，努力发展成为一家富有责任感、使命感，具有崇

高追求的工程领域的综合性管理企业。



二、部分监理项目

序号 工 程 名 称 工程类别 总监理工程师

1 梅州市人民医院新住院大楼 房屋建筑工程 伍石礼

2 大埔党校项目 房屋建筑工程 刘元启

3

梅州区域性综合消防训练基地及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消

防站项目 房屋建筑工程 刘元启

4 梅州昌盛实验学校项目
房屋建筑工程 梁德育

5
梅州市江南新城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一期）东10

地块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 梁德育

6 奇龙坑垃圾发电厂
市政公用工程 梁德育

7
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梅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迁建项目工程监理 房屋建筑工程 梁德育



1、梅州市人民医院新住院大楼



2、大埔党校项目



3、梅州昌盛实验学校项目



4、梅州区域性综合消防训练基地及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消防站项目



5、梅州市江南新城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一期）东10地块工程



6、奇龙坑垃圾发电厂



7、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梅州市妇女儿童医院)迁建项目工程监理



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梅州实习基地管理机构

土木学院实习基地〔01〕号

一、基地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主 任：沈飞

副主任：杨智硕、姚勇、周宜浩、刘益华

成 员：李培杰、郑媛、梁德育、李英灿、刘益科

二、基地重点工程项目安全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陈纪忠、董作荣 直接责任人：沈飞、周宜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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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应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 日



土木工程学院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梅州实习基地管理办法

土木学院实习基地〔02〕号

实践教学是人才培养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对于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我院实习基地的建设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土木工程学院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梅州实习基地的建设本着

“双赢互利、结合就业”的原则，努力争取与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

司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实习预就业”目标。

二、实习基地建设基本条件

1、有适合开展实践教学的服务、生产、科研设备和条件，有一定经

营规模及较高素质的管理、技术人员，能满足完成实践教学任务的各项

要求。

2、能接受相关专业一定数量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并能提供满足

教学需要和完成学生培养方案规定实习内容的指导教师。

3、能满足学生生活、学习、劳动保护和卫生安全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三、实习基地的职责

1、每年需接受我院一定数量的实习学生。实习的专业、人数、时间

等具体事宜由双方就实际情况商定。



2、应为学生提供包括基本技能和综合能力两方面的实践环境，

培养学生解决生产实践中实际问题的技术及管理能力，为学生今后从

事各项工作打下基础。如条件许可，应该为实习学生提供食宿和其它

条件等。

3、应建立的一系列考勤、考核、安全、劳防、保密等规章制度

及员工日常行为规范，使学生在实训期间便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从

思想上热爱本职工作，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的精神，进行职业道德培训。

4、安排专人负责协调实习工作，指派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指导学生实习各项工作并参与学生实习评价，对学生进行职

业规范化训练。

5、定期反馈学生实习情况，包括心理变化以及专业能力培养情

况。实习结束后，出具实习学生实习情况的鉴定意见。

四、实习基地的管理

1、成立以项目负责人任主任、相关成员任副主任、系主任和项

目管理成员组成的实习基地领导小组，增强校企双方互动，全面负责

实习基地管理工作。

2、实习基地建立后，学院与实习基地商定双方长期合作的模式，

经常沟通、联系，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3、学院每年派一定名额实习生到实习基地实习。

4、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师资互聘交流。

土木工程学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土木工程学院实习管理制度

土木学院实习〔03〕号

实习是高等学校教学计划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做好土木工程学院实习

工作管理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规范我院的实

习工作，提高实习效果，特制定本制度。

一、实习的意义

1、实习是土木工程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的体现，是培养优秀应用型人才的必要环

节。

2、实习是土木工程学院专业生到校外有关单位进行较长时间的

综合性专业实践活动，是对学生所掌握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的一次全面检验。

二、实习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实习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或副院长任组长，教研室主任任

副组长，其他有关老师为组员。学院实习工作领导小组主要任务：

1、制定本学院实习工作计划，工作计划内容包括：实习的要求、

组织领导、指导教师的配备、实习单位、实习内容的安排、具体评分

标准、经费预算及其他有关事宜。

2、与有关部门联系，安排实习单位。



3、配备指导教师，指导实习小组正副组长。

4、做好实习前的思想动员工作。

5、参加指导实习生的实习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实习中的问题。

6、组织本学院实习总结和经验交流，评定实习成绩。

三、实习指导教师的任务

1、及时了解实习生的业务和思想情况，指导实习生学习有关资料、文

件、钻研与实习内容有关的专业知识。

2、关心实习生的思想、工作、生活和身体健康。

3、指导实习生解决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高实习质量。

4、指导实习生做好实习鉴定和实习总结。

四、实习学生的管理

1、实习学生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保守实习单位机密。

2、服从安排，按实习计划规定参加全部实习活动。实习期间要严肃、

负责、刻苦钻研，克服困难，团结互助，争取优良成绩。

3、遵守学院的实习规定和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请假离开实习单位，

必须经实习单位领导批准。

4、尊重领导，虚心接受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指导人员的指导。

5、注意积累实习资料，提倡写实习周记。

6、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爱护公共财产，厉行节约，言行举止得

体。



五、实习成绩的评定

1、实习结束时，由实习生填写《嘉应学院实习鉴定表》，然后交实习

单位填写意见并评分。

2、实习结束后一周内，由学院实习领导小组召集全体指导教师对实习

单位的评分进行复评，实习总成绩须向学生公布，并记录学分。

六、本制度从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土木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土木工程学院

2019 年 12 月 24 日



嘉应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实习安全责任书

土木学院实习〔04〕号

为了确保学院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人身及财物安全，保证实习活动正常进行，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5 年第二次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12 号 2002 年 6 月 25 日）、《嘉应学院学生

行为规范及实施办法》（嘉院学［2012］19 号）及《嘉应学院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规定》（嘉院

保［2012］2 号 ），特制定《嘉应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实习安全责任书》。

一、目标要求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安全工作，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自我约束、互相监督”的原则，重

在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明确安全责任，加强自我管理，圆满完成各类实习任务。

二、安全制度

１．全体学生要自觉接受安全教育，切实增强安全意识，树立“安全第一”思想，把确

保人身及财产安全放在实习首位。

２．要重视实习途中乘车安全，禁止骑无牌无证的摩托车；有条件者，尽量不要单独乘车；车

辆进行中不要将头部和身体其他部位探出窗外；不要向车外乱扔杂物；要看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３．在施工现场，要听从工地及实习单位技术人员统一指挥，严格遵守施工单位的安全规定，

严格遵守施工操作规程；严禁我行我素或自行其事。

４．实习期间，要严格遵守劳动、工作纪律；要按时作息，自觉做到不缺勤、不迟到、

不早退；未经请假，不擅离工作岗位。

５．实习期间，要随时与学校保持联系，不擅自变更实习单位、地点或从事与实习无关

的活动。

三、安全责任

以上安全制度，所有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凡因违反上述规定造成后果者，学院将视其情

节做出相应处理：

1．凡因违反安全规定，无法坚持正常实习，没有按要求完成实习任务，要酌情降低实习成绩

以至给予不及格处理。

２．凡因违反安全制度、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无法正常实习者，责任由学生自负。

３．因工作不力、宣传、教育、管理不到位，造成了安全事故或不良后果，视情节轻重，

给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理。

４．对自联实习单位的学生，安全责任由学生本人负全部责任。

５．对于因身体或生理原因不适合相关实习的学生而执意要参加者，应给学生讲明利害关系，

由此造成的一切安全责任自负，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其他

1.本安全责任书的实习包括课程见习、课程实训、认识实习、专业实习及毕业实习。

2．实习安全责任书一式三份，院、指导教师、学生各壹份。

3．到用人单位实习或自联单位实习的学生，由院负责人和实习生签定责任书。

4．责任书自签定之日起生效，至学生毕业实习结束之日结束。

学院负责人（签字）： 实习生（签字）：

指导教师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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